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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26日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江东区江东北路475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17楼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8

外资股股东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3,876,570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9,714,829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64,161,74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99.92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0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4.9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7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17

外资股股东人数

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463,108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数

463,108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数

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08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8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卫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董事会推举由公司董

事潘虹女士主持会议。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杨卫新先生、杨卫国先生、卫国先生、独立董事陈勇先生、陈昆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阮浩芬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

书华敬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杨勇先生、财务总监钟征远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股数（股）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数

（股）

反对比

例（

%

）

弃权股数

（股）

弃权比

例（

%

）

是否通

过

1

2015

年度与

通商银行关

联交易的议

案

594,044,190 99.95 167,988 0.03 127,500 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股低于5%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股数（股）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数

（股）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数

（股）

弃权比例（

%

）

1

2015

年度与通商

银行关联交易的

议案

48,444,066 99.39 167,988 0.34 127,500 0.27

与本项议案有关联关系的关联股东宁波超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百隆东方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25� � �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1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一） 公司于2013�年5月6日分别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四名独

立董事已就《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发表独立董事意

见；上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已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于2013年6月17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修订，

并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四名独立

董事就《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三）《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备案

无异议后，2013年7月3日，公司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四）公司于2013年8月13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确认：本

次股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获授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规定获授限制性股票。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五）公司于2013年11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李永鸿因离

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将其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相应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

改公司章程，并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法办理注销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公司于2013年11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股

权激励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李永鸿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决定回购并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股

权激励股票共计9万股，回购价格为5.33元/股。

（七）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同意124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

锁。解锁数量为4,167,59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5907%，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9月5日。

（八））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根据《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张庆伟、熊英亮、张志杰、李洪川及沈安祥因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同意公司将上述人员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并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法办理注销手

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公告了《减资公告》，自公告起45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

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十）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完成了对原激励对象张庆伟、熊英亮、张志杰、李洪川及沈安祥已获授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29059股的回购注销，本次回购价格为5.28元/股，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数量占回购注销前

总股本的0.04%。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流程及会议决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

事会关于同意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及公司《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等的相关规定，流程合规。

上述独立意见详见 2014年 10�月30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的核查意见

公司激励对象张庆伟、熊英亮、张志杰、李洪川及沈安祥已经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深圳市洪

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将上述人员已获授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28元/股。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

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上述核查意见详见2014年10月30日公告的《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54）。

四、国浩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洪涛股份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合法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的调整及确定等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法律文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

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外，洪涛股份已履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上述法律意见详见 2014�年 10月 30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本次回购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

流通股）

304,406,693 37.98 304,077,634 37.95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9,300,000 1.16 9,300,000 1.16

股权激励限售股

10,834,393 1.35 10,505,334 1.31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86,700,000 10.82 86,700,000 10.82

高管锁定股

197,572,300 24.65 197,572,300 24.66

二、无限售流通股

497,156,298 62.02 497,156,298 62.05

三、总股本

801,562,991 100 801,233,932 1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6日

2014年 12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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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9�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4-084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12月26日（星期五）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2014年12月2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2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15:00�至2014年12月26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区大洋电机广丰厂区技术中心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鲁楚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33,817,2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4709%。其中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17,656,51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2.57%；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数16,160,6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88%。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1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6,160,6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988%。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董事会邀请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

议了各项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惠女士、鲁三平先生和熊杰明先生、关联股东徐海明先生

及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司（"庞德大洋"）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合计股份617,656,516股。

1.1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1.2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1.3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1.4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锁定期、可行权日/解锁期、禁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5,910,39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1.5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250,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250,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6授予与行权/解锁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250,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250,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8%；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7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1.8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1.9�授予与行权/解锁的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1.10预留权益的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1.11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1.12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1.13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2、审议通过了《关于徐海明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参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海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合计股份72,135,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561,431,9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4%；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3、《关于熊杰明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参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惠女士、 鲁三平先生和熊杰明先生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合计股份497,431,516股。

表决结果：同意136,135,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5%；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4、《关于鲁清平先生、鲁冰女士作为激励对象参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惠女士、 鲁三平先生和熊杰明先生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合计股份497,431,516股。

表决结果：同意136,135,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5%；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5、《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惠女士、鲁三平先生和熊杰明先生以及关联股东徐海明先

生和庞德大洋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合计股份617,656,516股。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惠女士、鲁三平先生和熊杰明先生以及关联股东徐海明先

生和庞德大洋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合计股份617,656,516股。

表决结果：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0,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12%；反对185,3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6%；弃权6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均项为特别表决事项，均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全部议案均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召集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载在2014年12月

2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六、备查文件

1、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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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7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

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将认真研究中小

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deli@deliglass.com

互动电话：0550-6678809

3、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4、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11日、12月24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7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

告》、《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7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26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25日-2014年12月26日，其

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15:00至2014年12月26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研发办公楼

五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会秘书俞乐先生。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参加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88,116,836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7.995%。

2、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共计1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376,7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96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9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916,836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489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指

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终止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005,73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409%；反对87,300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4641%；弃权23,8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0.01265%。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805,736股同意，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4.204%，占参加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9599%；87,300股反对，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5544%，占参加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641%；23,800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416%，占参加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65%。

2、审议《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985,6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302%；反对107,436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5711%；弃权23,8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0.01265%。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785,600股同意，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1535%，占参加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9492%；107,436股反对，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6049%，占参加会议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711%；23,800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416%，占参加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65%。

3、审议《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012,3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444%；反对104,036股，

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553%；弃权5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0.0003%。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812,300股同意，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4.5464%，占参加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9634%；104,036股反对，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4275%，占参加会议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53%；500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61%，占参加会议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0.0003%。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家军先生、荀为正先生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2014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参加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7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21� � �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14-123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4年12月25日，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邮

寄来的（2014）浙湖商初字第17-1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等相关文件。在收到本

次裁定书等相关文件之前，公司未收到该案相关的民事起诉状、传票等资料。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杜洪

被告1：蔡开坚

被告2：倪席平

被告3：中昌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4：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5：仙居县中昌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被告6：磐安县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被告7：浙江中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起诉七被告共同为台州恩都酒店有限公司向原告借款（包括借款本金人民48,000,000元及利息、

实现担保权利及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等）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借款到期后，台州恩都酒店有限公司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付息义务，至今尚拖欠借款本金48,000,

000元及利息。

（三）诉讼请求

原告杜洪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1-被告6对台州恩都酒店有限公司所欠的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

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金额合计56,844,64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七被告共同承担。

三、裁定情况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杜洪的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于2014年12月15日对上述

案件作出裁定如下：

冻结被告1-被告7的银行存款人民币56,844,646元，或者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四、本次诉讼事项的其他情况

（一）公司在2014年12月25日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湖商初字第17-1号《民事裁

定书》等相关文件之前，从未收到与本案相关任何法律文件（包括民事起诉状、传票等资料），公司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该借款事项、《担保函》以及该借款纠纷的法院受理、审理等情况均不知

情。

（二）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1、公司收到上述文件后，发现附随该案提交的证据中，有以我公司名义盖章并由蔡开坚签字的《担保

函》。为查明事实，公司立即与蔡开坚联系，蔡开坚承认曾在未告知公司的情况下，在该《担保函》上盗盖我

公司公章。

2、经与蔡开坚核实后，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就其盗盖我公司公章一事向玉环县公安局进行举报，并

请求公安部门对所盖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

3、公司已聘请律师针对本案收集相关资料，积极做好应诉准备工作。

五、其他诉讼事项

除公司于2014年9月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78）。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着手应诉准备工作，但因案件应诉程序刚启动，公司无法预计和确认最终连带赔偿金

额,因此暂无法估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湖商初字第17-1号民事裁定书》

2、《民事起诉状》

3、《证据目录》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4－064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土地竞拍《成交确认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4年12月26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临桂县国土资源局签署

的土地竞拍《成交确认书》，确认公司为临桂县国土资源局2014-3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竞

得人。

该地块相关情况如下：宗地编号：临桂县国土资源局2014-32号；宗地位置：湘桂铁路西北侧；宗地面积：

107,862平方米（约合161.79亩，规划道路面积6,925平方米不予确权）；宗地规划用途：工业用地；出让年限：50

年。

本次公司参与土地使用权的竞拍事项， 在公司2014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予的权限范围

内，该地块与公司于2014年11月25日竞拍所得的53,333平方米（约合80亩）地块相邻，均为公司新厂建设用

地。公司购买工业用地使用权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4－065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所得税优惠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投资"）收到临桂县地方税务局下发的

《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备案决定书》（临地税所得审字[2014]09号）。经临桂县地方税务局审核，莱茵投资符

合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1]58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2012年第12

号）规定的减免税条件，临桂县地方税务局决定予以登记备案，同意莱茵投资2014年度至2020年度减按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次莱茵投资所得税减按15%的优惠政策执行后，将对莱茵投资2014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2014年1-9

月，莱茵投资实现利润总额1,458.79万元（未经审计），减按15%的税率计算，净利润将增加145.88万元。同时，

根据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4年业绩的预计，本次税收优惠将导致莱茵投资净利润增加约360万

元，不会对上述业绩预计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2014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尚未取得， 目前尚无法确定本次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公司2014年业绩影响

的具体金额，如有重大变动，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69� � � �证券简称：华侨城A� � � �公告编号：2014-35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11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23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提案。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全部获得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12月26日（星期五）14:30，会期半天。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华侨城集团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刘平春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6人，代表股份4,261,327,3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8.60%；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 代表股份4,181,643,1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7.51%；

通过网络方式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人， 代表股份79,684,2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10%。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国枫凯

文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委托人）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以下事项：

（一）《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提案》

1、表决情况：

同意4,259,958,128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79%；反对1,300股；弃权1,367,930股，占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32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91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83%；反对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1,367,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06%。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关于增补监事的提案》

1、表决情况：

同意4,259,864,441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57%； 反对72,477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1,390,44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2,825,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30%；反对72,

4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3%； 弃权1,390,4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87%。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清伟、钟晓敏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纪要；

（三）法律意见书；

（四）其它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